
 

申請鑑定案件流程表 

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93-1號6樓 
電  話：02-89534420轉 126 
傳  真：02-89534426 
E-mail: ntc126@ntcaa.org.tw 

            
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備註：1.經公會派員至現場完成初勘作業者，初勘費不予退還。 

2.繳費方式：(1)至本會繳交現金。 

(2)電匯：合作金庫銀行板橋分行 

帳號：0110-717-269438 

戶名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

※請將匯款存單傳真至本會，並載明案件及連絡

電話。 

 

 

申請書(請先行書寫) 
繳交初勘費伍仟元 

至現場初勘，預估鑑定費用 

通知繳交鑑定費 

繳費後，訂定會勘時間，通知相

關人（單位）配合現場會勘 

會勘後約七至八週寄送報告書 
(可視鑑定進行狀況調整之) 

  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
NEW TAIPEI CITY ARCHITECTS ASSOCIATION 

社團 
法人  


